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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５章、第６章、第７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的。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负责起草单位：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昊华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贵君、臧庆立、李国红、赵雪蓉、徐伟春、姜忠勤、张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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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加工炼胶车间防尘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橡胶加工炼胶车间生产中防尘的术语和定义、粉尘的产生和产生的主要危害、要

求、防止粉尘危害的措施、防止粉尘危害的管理措施、粉尘的检测。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橡胶加工炼胶车间的工程设计、管理及橡胶机械产品的设计、安装调试和制造。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混合粉尘　犿犻狓犲犱犱狌狊狋

炼胶过程中飞扬在车间空间的各种有机和无机粉状配合剂的粉尘。

３．２

通风设施　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狊

供给改善生产、作业环境的室外新鲜空气和局部排风排出污浊的空气和局部排风中含有粉尘的空

气须净化室内排出的含尘空气，以创造安全、卫生条件的通风系统。

３．３

除尘系统　犱狌狊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由吸尘罩、通风管、除尘器、通风机等组成的，能将粉尘直接从发生源直接排走，并将含尘空气进行

净化处理后排入大气，不让粉尘污染车间内外环境的通风系统。

３．４

排尘系统　犱狌狊狋犲狓犺犪狌狊狋狊狔狊狋犲犿

由排风罩、排风管、排风机等组成的，能将粉尘直接从发生源直接排走，不让其污染作业周围空气的

通风系统。

３．５

除尘器　犱狌狊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狅狉

能将含尘空气进行净化处理的装置。

４　粉尘的产生和产生的主要危害

４．１　粉尘的产生

ａ）　炭黑在解包、输送、称量、投料及炼胶过程中产生炭黑粉尘。

ｂ）　粉料在配料、称量及炼胶过程中产生其他粉尘。

４．２　粉尘产生的主要危害

橡胶炼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引起人体肺部疾病，可导致炭黑尘肺和混合尘肺，影响人的身体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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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新建、改建和扩建企业厂址选址应远离居住区、学校、医院和人口密集的区域，并位于被保护对象

的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企业与居住区之间应设置合理的卫生防护

距离。

５．２　炼胶车间应位于厂区其他建筑物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５．３　选择先进的生产工艺，应使加工过程密闭化和自动化。

５．４　车间内应有通风除尘措施，粉尘净化达到ＧＢ１６２９７要求后排放。

５．５　工作场所空气中炭黑粉尘、其他粉尘容许浓度分别为４ｍｇ／ｍ
３ 和８ｍｇ／ｍ

３。

５．６　在车间内存储袋装、箱装、桶装的粉料时应存放在规定的地方，存放位置要有明显标志。

５．７　车间的墙壁、顶棚和地面应平整光滑，易于清扫。严禁用压缩空气吹、扫粉尘。严禁用水冲洗地

面，应采用移动式清扫设备。

５．８　车间应设休息室、存衣室、更衣室、淋浴室，不应设浴池。工作服、便服分柜；休息室正压。淋浴器、

便池等数量应根据职工数量及性别比例合理设置。

５．９　休息室应保持整洁、空气新鲜。饮食及其用具应放在休息室内。

５．１０　存衣室、休息室、厕所等应在适当的位置设手动开关洗涤池或有自动开关的洗涤装置。

５．１１　除尘系统应定期检修清理，确定期限。

６　防止粉尘危害的措施

６．１　炭黑从投料部位到炼胶投料应采用密闭输送（如气力输送等）、自动称量、自动投料装置。

６．２　炭黑宜采用造粒炭黑，炭黑宜采用太空包和槽车运输。在解包投料处应设除尘系统，解包机应单

独房间，保持负压。废包装袋存放地区有明显标志和包装设施，防止运输途中炭黑粉尘的散落，落实废

包装袋回收方式。

６．３　粉料加工和配料应在单独房间进行，操作地点应设除尘系统。混炼胶量达１００００ｔ／ａ时，小料配

料宜采用自动称量。

６．４　当开炼机作混炼时，应严格采取防尘措施。密炼机上辅机、下料管等粉尘发生源处应设除尘系统。

６．５　密炼机采用人工投料时，炭黑等粉料应采用聚乙烯包装，连袋投入机内。

６．６　压片机应根据国家粉尘排放标准，选择除尘器和排风口高度。

６．７　进风口应设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侧，进风口与排风口的水平距离应大于１０ｍ，排风口高于进风

口６ｍ以上。

６．８　个人卫生与防护

６．８．１　人工配料、投料和检修除尘系统及排尘系统时，操作者应穿戴好防微粒口罩、手套、防尘工作服

等个人防护用品。

６．８．２　应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并经常清洗、保持整洁。

６．８．３　严禁在生产场所饮食，饮食前应洗手、漱口。

６．８．４　现场操作人员不准穿工作服离开本生产区域。

７　防止粉尘危害的管理措施

７．１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橡胶加工企业应将防尘通风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

７．２　企业应制定治理粉尘的技术措施计划，完善防尘措施，使作业场所空气中的粉尘浓度和废气排放

浓度达到国家标准。

７．３　企业应建立、健全防尘管理机构，配备专职防尘管理人员，具体负责防尘工作的管理与防尘技术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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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的实施。

７．４　企业应制定必要的防尘规章制度和事故紧急处理预案，并认真贯彻执行。

７．５　定期检测车间空气中的粉尘浓度，并将结果整理归档。

７．６　接触粉尘作业的职工调入岗位前应进行健康检查，平时应定期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对不适应者

应安排适当的工作。

７．７　应定期组织职工学习本岗位防尘知识及有关规定，并检查执行情况。

８　粉尘的检测

８．１　粉尘检测的目的

———分析危害程度；

———研究防范措施。

８．２　检测项目及方法

８．２．１　空气中粉尘浓度应采用滤膜法测定。主要岗位每月至少检测一次，检测结果应整理存档，并定

期向有关部门报告。

８．２．２　每季度应检测一次除尘器效果，达不到设计规定时应及时检修和完善工作。

８．２．３　有橡胶加工炼胶车间的单位应根据本规程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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